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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加強宣傳《升降設備安全法律制度》 

 
《升降設備安全法律制度》於明年 4 月 1 日正式生效，現階段本澳現有的升

降設備須於生效日之前完成登記，並規定法例生效後三年內完善升降設備的安全

性。 

 

儘管該法例強調「責任人的責任及義務」，居民可透過委託管理公司聘請保

養實體及檢測實體進行檢修，居民看似能夠「甩身」，不過如果涉事樓宇沒有管

理公司，一旦發生意外，責任可能需由全體業主共同承擔。 

 

另外，若發現升降設備有問題要維修或更換時，往往涉及動用共同儲備基金、

集資、召開業主大會等，這些都需要大量時間及繁重的工作，因此居民其實仍有

相當責任，若意識不足，後知後覺待法律生效後再開展工作，匆匆之下處理不佳，

甚至可能引起居民衝突。 

 

有見及此，本人有以下建議： 

 

1. 加強《升降設備安全法律制度》的宣傳，尤其針對大廈管理機關及社區居民，

鼓勵及早進行完善工作； 

 

2. 加強教育居民升降設備或危機處理的相關知識，提升對於定期檢修的安全意

識。 

 


